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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她征婚、为她“送钟”……

这些“离职报复”，赔钱还惹官司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徐美龄

唉，又离职了！在告别一份工作时，我们总免不
了反省自己工作的失误，但同时又忍不住吐槽某些讨
厌的“猪队友”。

被陷害、遭举报……如果你的离职也跟不良竞争
扯上关系，你是不是也恨得牙痒痒，计划给前同事最
后来次独特的“告别礼”——近日，广东省中山市一
名女员工为了报复前上司，给对方发送恶毒短信并进
行网络辱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发泄行为，
却让自己罚钱不说，还“吃了官司”。

那么，究竟怎样的“离职报复”能让你惹上官司
呢？

据《 南 方 都 市 报 》

12 月 15 日报道，广东

中山一名曾在某餐饮公

司任职的周某，离职后，

因为心有不甘，把怨气

发泄在前上司颜女士身

上。周某先通过前同事

郑某要到颜女士的号码，

后向颜女士发送恶毒辱

骂短信，并在微信朋友

圈辱骂她。2015 年 9 月

2 日开始，周某用自己

的手机持续、大量地向

颜女士发送内容恶毒、

低俗、淫秽的短信息，

到 2015 年 11 月 10 日已

经达到近 200 条，甚至

还有部分影射颜女士，

对性行为进行描写、暗

示的内容。将颜女士照

片配以恶毒、低俗的文

字一并发送。结果，颜

女士怒而将周某和郑某

告上了法庭。

而 2015 年 9 月 13

日《海峡导报》报道，

厦门一公司离职员工小

吴因群发电邮骂前老板，

被前老板告上法庭。在

邮件中，小吴谴责张老

板“亏待员工”、“人品

很差”、“私生活败坏”。

前老板张老板状告小吴

侵犯名誉权，向他索赔

5 万元“精神损失费”，

并公开道歉。

戴领（湖南人和人律师事
务所律师） 

如果劳动者在工作中遇到用

人单位侵害其合法权益，完全

可以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

益——

如遇到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

工资的情况时便可以向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监察大队

举报；如果遇到用人单位无故

解雇员工，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总之，只要劳动者通过合

法途径，法律将会保护其合法

权益。但是，如果采用过激甚

至非法手段维权，也会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例如上述案例中，

劳动者采取造谣中伤、诬告陷

害的方式对用人单位和其他员

工进行人身攻击，则将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

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

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

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所谓名誉，是指人们对于公民或

法人的品德、才干、声望、信誉

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名

誉权是公民或法人享有的就其自

身特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

而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是人

格权的一种。任何人对公民或

法人的名誉不得损害，如果恶

意损害他人形象，则构成侵权。

按照侵权的严重程度，依次承

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直至刑事

责任。

网上谤人，极有可能难逃刑

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网上谤

人，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还可能被追究刑责。我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以暴力或

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两高”

的《解释》也明确规定，如果当

事人发布的诽谤信息“被点击、

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

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

可以诽谤罪定罪处罚。

通过网络侮辱或者诽谤他

人，损害他人名誉，受害人有权

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因

名誉权受到侵害造成的经济损

失，公民名誉权严重受损还可

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律师说法 |

在网上被抹黑，
你有权追责

“你被人举报行贿，请配合我们

的调查……”2015 年 6 月 25 日，邵

阳公路桥梁建设公司项目经理卜宏

海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

一番了解下得知，原来有人在红

网论坛发帖举报，列举了卜宏海与

洞口三桥指挥部官员勾结、向官员

行贿、排除异己、收取贿赂、假公

济私等种种行为。

这突如其来的举报搅乱了卜宏海

的生活。而让他更加难以辩解的是，

这些看似头头是道的举报却出自卜

宏海的专职司机张军（化名）之手，

而就在 11 天前，张军刚从单位辞职。

随后，卜宏海所在的公司马上对

他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当地纪委

对网帖中涉及的官员也进行了调查

……最后在多方调查下，卜宏海所

在的公司和洞口纪委得出的结论是

发帖内容跟事实严重不符。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原来，

2015 年 1 月 6 日，张军入职担任卜

宏海的司机，因为公司规定司机的

工资只有 2500 元，但考虑到张军的

实际经济情况，体贴下属的卜宏海

还承诺用自己的工资为他补足 3500

员每月的工资。但没过多久，卜宏

海就发现张军平日里经常多开票据

虚报费用，遭到拒绝的张军就开始

对卜宏海有了怨恨。

领导和自己的专职司机，本应是

单位里最为亲昵的上下级关系，没

想到反而成了张军报复卜宏海“最

有力”的说辞。

2015 年 8 月，卜宏海将张军告

上了法庭。而自认为没有犯法的张

军一直拒不到庭。直到 9 月 29 日，

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

决，判处被告张军在红网论坛上发

帖对原告卜宏海道歉、消除影响，

恢复原告卜宏海的名誉，并赔偿卜

宏海精神损失费共计 5000 元。

真人真事 |

大龄职场女频繁接到“求交往”信息

报复手段之“替她征婚”
说起恶意报复，在长沙市岳麓区

一家文化企业上班的张晓晓就深有体

会。

今年 5月，张晓晓连续几天莫名

其妙地收到很多“告白短信”。刚开始，

张晓晓并没有在意，以为是别人搞错

了号码，可一个星期后，求交往的信

息越来越多，让她一头雾水。

正在她纳闷的时候，一个陌生号

码打来了电话，男子问她是否可以见

面，并称自己很愿意和她交往。听到

这话，气不打一处来的张晓晓直接挂

了电话。挂完电话，她突然想到自己

的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如此下去

还了得！一定要搞清楚是是怎么回事”。

张晓晓马上回电话给那名陌生男子，

男子称是在一个相亲论坛里看到了征

婚帖，征婚人名字就是“晓晓”。

“征婚帖？我从来没有发过呀！”

张晓晓急忙上网打开男子所说的论

坛，找到了帖子，眼前的一段文字让

她既吃惊又愤怒。一个名为“白色爱人”

的用户发帖说：“我是一个单身未婚

女孩，从来没谈过恋爱……可是现在

也 28 岁了，父母开始着急了。外表很

保守的我，其实内心却很火热，如果

和我接触你就会感受到，其实我也是

个疯狂的女孩……只要你愿意，我会

把我的任何都交给你，包括我的第一

次……”结尾处还留着被刻意放大了

字码的手机号，而这确实是张晓晓的

号码。

张晓晓翻阅了发帖人“白色恋人”

的发帖记录，截止当天，发帖人只发

了这一条帖子。但她却发现发帖人的

账号关联了新浪微博，但此微博里没

有照片只有一些转发，让张晓晓意外

的是这个微博的粉丝里却有很多都是

自己公司的同事。打听后她才知道，

此微博的主人竟然是刚离职的女同

事。

张晓晓是公司的行政部主任，而

发帖人正是前几日刚被辞退的办公室

女职员。随后，张晓晓向所在辖区的

派出所报了案。“本来想向法院提起

起诉，但想着打官司后她也不好找工

作就算了。”张晓晓说，由于前同事

也是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事情，派出所

民警也建议以调解为主，“我让她删

除所发帖子并向我当面道歉了”。

项目经理被突然“举报”

报复手段之“网络发帖”

同事离职第一天，她收到“特殊礼物”

报复手段之“为 Ta送钟”
前一天，吵到面红

耳赤；后一天，讨厌的

同事就申请离职了……

本该感到无比轻松的唐

笑笑却在收到一份“特

殊礼物”后，怎么也高

兴不起来——打开包裹，

一面巨大的“钟”摆在

面前。到底，谁在给她“送

钟”？

唐笑笑是长沙市芙

蓉区一家媒体单位的编

辑，由于工作需要，性

格直爽的她经常因选

题问题与同事起争执。

2014 年 10 月 14 日，她

就因坚持自己的一个观

点，将前同事旷宁（化名）

气哭了。

领导得知后，支持了

唐笑笑的观点，将旷宁

的“玻璃心”训斥了一顿。

没想到，第二天，旷宁就

辞职不干了！

本来没想到这样的

礼物与 前日的争 执 有

关，可没多久，唐笑笑就

收到一条旷宁发来的短

信——“你嘴巴那么毒，

我实在担心没人给你送

终，就提前帮帮你好了。”

实在觉得晦气！一怒

之下，唐笑笑请来律师，

将旷宁告上了法庭。收

到法院传票的旷宁立即

联系了唐笑笑并向她道

歉，最后，在律师的调

解下，旷宁向唐笑笑赔

偿了3000元精神损失费，

才结束此事。

收到低俗的群发邮件，发现主角竟是自己

报复手段之“编造谣言”


